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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 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一、新增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二

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同

意公司及分子公司与控股股东宜昌交通旅游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宜昌交旅”）及其分子公司 2020 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

联交易。《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详见 2020 年 4

月 30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根据公司目前供应链业务现状及经营发展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

湖北天元物流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元物流”）与宜昌港务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宜港集团”）及其子公司的 2020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将新增额度，具体情况如下： 

本次新增关联交易为天元物流接受宜港集团及其子公司提供的

装卸等港口作业服务，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披露的《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中预计 2020 年度此项关联交易额度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不超过 180 万元。根据天元物流目前供应链业务现状及经营发展需要，

本次拟新增此项关联交易额度预计不超过 300 万元，即公司接受宜港

集团及其子公司提供的装卸等港口作业服务预计 2020 年度不超过

480 万元。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0 年 11 月 5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 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议案》，在控股股东宜昌交旅兼职的关联董事李刚回避了该项表决。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和《公司章程》相关规定，本次关

联交易事项在董事会的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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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宜昌港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红 

注册资本：20,369 万元 

住所：宜昌市沿江大道 162 号 

经营范围：港口的建设、经营及相关服务（水上拖带、通航护坝、

海事救助、船舶靠泊、锚地运营、港区内及周边供水供电等）；货物



装卸及仓储服务；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港口铁路运

输；长江干线及支流省级普通货物运输；货物运输代理；船舶代理及

全程物流服务；设施设备租赁；房屋租赁及物业服务；矿石（不含国

家禁止和限制类）及建材加工和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宜港集团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95,679.49

万元，净资产 52,266.46 万元，2020 年 1-9 月累计营业收入 21,958.11

万元，累计净利润 1,320.70 万元。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宜港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宜昌交旅的全资子公司。 

（三）履约能力分析 

宜港集团经营状况正常，现金流稳定，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有利于公司进

一步拓展公司供应链业务规模。 

日常关联交易定价参考了市场行情，符合公允原则，符合国家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占公司相关业务营业收入的比例很低，不会对

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公司主要

业务不会因此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资产及

损益构成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四、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于会前获得并认真审阅了该事项的相关材料，基于独



立的立场及判断，发表如下意见：本次拟新增的日常关联交易属于公

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属于正常的商

业交易行为，同意将本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

审议。 

2.独立董事发表如下独立意见：本次新增 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是为了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是公司与关联方之间正常、

合法的经济行为，有利于进一步拓展公司供应链业务规模。关联交易

双方在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下以协议价格进行交易，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的要求。上述关联交易占相关业务营业收入的比例很低，不

会对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也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我们同意此次新增

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项。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

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新增 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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